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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编号：临 2016－046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北京畅捷通支付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向其增资的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决定拟以人民币 19,556.08 万元

的价格收购北京畅捷通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畅捷通支付”）55.82%的股

权，并拟以人民币 10,000 万元向畅捷通支付增资。上述股权收购和增资后，

公司持有畅捷通支付 85%的股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收购北京畅捷通支付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向其增资的议案》，公司将

与畅捷通支付的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增资协议》，公司拟以人民币

19,556.08万元的价格收购畅捷通支付股东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畅

捷通支付 55.82%的股权，并拟以人民币 10,000 万元向畅捷通支付增资。上述股权

收购和增资后，公司持有畅捷通支付 85%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次交易发生前，畅捷通支付的股东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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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控股子公司，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增资协议》，本次交易对方简要情况介绍如下： 

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号码：110000012722317，地址：北

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 号院 20号楼 D栋 

上述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交易标的 

（一）交易标的 

畅捷通支付现有股权结构如下： 

畅捷通支付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15,020万元 75.1%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4,980万元 24.9% 

总计 20,000 万元 100% 

本次股权收购的标的为畅捷通支付股东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畅

捷通支付的 55.82%股权。 

本次增资的标的为畅捷通支付。 

上述股权收购和增资后，用友网络持有畅捷通支付 85%的股权。 

（二）交易标的情况简介 

畅捷通支付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 号

20号楼 D2003，成立时间为 2013年 7月 29日，法定代表人王文京，经营范围为“互

联网支付、银行卡收单（支付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年 7月 9日）；技术开发；

软件开发；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文化用品、电子

产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法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财务状况 

根据北京中诚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的“中诚正信审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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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7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畅捷通支付资产

总计 166,670,372.21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1,252,282.38 元，所有者权益（净

资产）为人民币 145,418,089.83 元，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8,955,795.66

元，净利润人民币-31,719,716.92元。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由北京经纬东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出具了京

经评报字（2016）第 101号《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畅捷通支付技

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2、评估基准日：2016年 8月 31日  

3、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4、评估结果及说明：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年 8月 31日止，畅捷通支付纳入评估范围的总资产账面

价值为 19,006.80万元，评估值 18,802.69万元，减值 204.11万元，减值率为 1.07%；

负债账面价值为 6,183.62 万元，评估值 6,183.62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 12,823.18

万元，在保持现有用途持续经营前提下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12,619.07 万元，减值

204.11万元，减值率为 1.59%。 

（2）收益法评估结果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6年 8月 31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经收益法评估，畅捷

通支付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35,034.19万元，较账面值 12,823.18万元，

增值 22,211.01万元，增值率 173.21%。 

（3）评估结果的确定 

经对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结果的比较，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的评估价

值相差 22,415.12万元，差异率为 177.63%。收益法侧重企业未来的收益，是在评

估假设前提的基础上做出的，资产基础法侧重企业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因方法侧重

点的本质不同，造成评估结论的差异性。 

资产基础法是从静态的角度确定企业价值，而没有考虑企业的未来发展与现金

流量的折现值，也没有考虑到其他未记入财务报表的因素，如人力资源、营销网络、

稳定的客户群等因素，往往使企业价值被低估。 

收益法评估中，不仅考虑了已列示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有形资产、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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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同时也考虑了资产负债表上未列示的企业品牌价值、人力资源、

营销网络、稳定的客户群等商誉。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采用收益法的结果，更能

反映出北京畅捷通支付技术有限公司的真实企业价值，所以，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

估结果作为价值参考依据，即北京畅捷通支付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为 35,034.19万元。 

（五）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交易各方参考北京经纬东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经评报字（2016）第

101号《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畅捷通支付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畅捷通支付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35,034.19万元，股权收购价款共计人民币 19,556.08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转让方：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股权转让标的 

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畅捷通支付 55.82%的股权。 

（三）股权转让价款与支付方式和期限 

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19,556.08万元。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为现金

支付，公司将一次性支付完全部转让价款。 

（四）增资 

公司将以人民币 10,000 万元向畅捷通支付增资，其中 5,709 万元人民币计入

畅捷通支付的注册资本，4,291万元人民币计入畅捷通支付的资本公积。增资后，

畅捷通支付的注册资本为 25,709万元人民币。 

（五）协议的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签署并加盖公章且取得畅捷通支付相关监管机构的同意（包括但不

限于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后生效。 

五、本次收购股权及增资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及增资的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收购股权及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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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及增资畅捷通支付后，公司成为畅捷通支付的控股股东。公司将依托其在

企业互联网支付服务及相关金融服务的发展，帮助公司在企业互联网金融服务领域

取得突破，同时巩固公司的企业客户市场，提高企业客户的粘性，实现公司的企业

互联网服务业务的战略提速和互联网金融服务业务的发展。本次收购及增资，符合

公司的整体经营策略以及在互联网服务业务上的发展策略。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及《增资协议》； 

3、北京中诚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诚正信审字（2015）第 007

号”审计报告； 

4、北京经纬东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经评报字（2016）第 101 号”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畅捷通支付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